
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
羅定邦童軍中心 

場地借用條款及使用守則 
 
（一）場地借用時間 

星期一至六 ：上午 9 時至下午 10 時 
星期日  ：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
 

（二）借用申請 
1. 在不影響本地域童軍活動的情況下，會考慮接受非童軍單位的借用場地申請。 
2. 如借用單位為非童軍單位，申請表須連同商業登記証/團體註冊證明文件副本交地域總部。 
3. 接受預訂 6 個月內的場地。童軍單位之申請獲優先考慮。 
4. 地域在收到申請後，將在場地使用日期前 2 個月內回覆是否接受借用申請。 
5. 借用單位需於申請獲批准後 7 日內繳交所有費用，費用收訖後，地域將發回收據及使用許可証。 
6. 借用單位如需改動傢俬位置，須於使用場地 7 日前向地域提交有關平面圖。 

 
（三）繳  費 

1. 借用單位需於申請獲批准後 7 日內繳交所有費用，如未能如期繳付，地域有權取消有關申請。 
2. 如取消借用場地，須以書面通知地域。 
3. 如借用單位在繳費後，欲取消申請，地域會按接獲通知期而定退還費用（以場地、器材借用費及所

有已繳付之費用計算），詳情如下： 
使用日期前 1 個月或以上 少於一個月 
退還費用 50% 不獲退還 

4. 以劃線支票繳費，抬頭書 「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」或「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New 
Territories East Region」。不接受期票。 

5. 如因天氣惡劣如 3 號風球或紅色暴雨警告懸掛，以致借用單位不能使用場地，已繳之費用可撥作支
付 60 天內其他場地費用。在地域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，取消任何已接受之借用申請，地域會全數
退款予借用者。 

6. 如超時使用場地，須按時收費（不足 1 小時亦作 1 小時計算）；如因延遲歸還場地而導致本地域有
任何損失，借用單位須作出賠償。 

7. 如借用單位未能遵守地域所訂之使用守則或當值職員之指示，以致終止使用，所有費用概不退還。 
 
（四）守  則 

1. 必須遵守「場地借用條款及使用守則」及當值職員之一切指示。 
2. 不得轉借予其他單位、機構或人士。 
3. 不得在本中心範圍內吸煙、賭博及進行任何違返香港法例之活動。 
4. 須按批准之用途使用場地及器材。 
5. 在建築物範圍內，不得燃點火種(使用地域指定生火用具除外)。 
6. 必須保持場地清潔，並於使用後清理場地。未能妥善清理場地者，須支付額外清潔服務費。 
7. 未經許可不得自行設置任何電器、照明或影音器材。 
8. 未經許可不得隨處擺放或張貼指示、通告或任何宣傳單張等，如有發現將被清除及警告。 
9. 未經許可不得改動傢俬位置。 
10. 借用單位離開時，須向當值職員交還場地。 
11. 參加者或任何人士如有受傷，或場地、傢俬或設施有任何損毀，必須即時向當值職員報告。 
12. 借用場地內任何器材及設施於租用期間遭受損壞、塗污或失竊，借用單位須按市值賠償。 
13. 如借用單位在使用場地時因本身的疏忽而引致任何人士傷亡、蒙受損失或財物損壞，以致任何人士

向本地域提出訴訟、申索及要求，借用單位須向本地域作出補償，並須負上全責，確保本地域無須
承擔責任。 

14. 借用單位須已為於本中心舉行的活動及各參加者購買適當的保險，以保障借用單位及本地域的利
益。視乎活動性質/規模，本地域並可能要求借用單位遞交以「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」及借用
單位共同名義，投購之公眾責任保險單副本。 

15. 如借用單位於本中心進行外景拍攝，必須同時遵守「羅定邦童軍中心外景拍攝守則」。 
16. 本中心建築物及其鄰接地方為法定古蹟，受古物古蹟條例保護，借用單位必須遵守有關法律要求。 
17. 本地域保留修改上述各項細則之權利，如有修改恕不另行通知。 
 

（五）查  詢 
電話：2667 9100  傳真：2667 0298  電子郵箱：nter@scout.org.hk 

(04.2011) 



Form BK04/09 
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

羅定邦童軍中心 
新界大埔運頭角里 15 號 

電話：2667 9100        傳真號碼：2667 0298 
借用場地申請表 

活動名稱 

 

 活動性質 

 

預計人數 

 

場地 冷氣開放 使用日期 時段 (xx:00 – xx:00) 

講堂/活動室 室 ＊(  / ×)
活動場 ＊(一)/(二) -- 

其他戶外場地(請註明)  

  

器材(所需數量) 

液晶體投射機  實物投影機連投射機  電視機連錄影機  高影機  

擴音系統  活頁板  白板    

停泊車輛  

車牌號碼 停泊日期 到達時間 離開時間 車主姓名 手提電話 

(1)      

(2)      
＊刪去不適用者 

 

機構/單位名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通訊地址 
 

 

 
電子郵箱  

借用單位負責人姓名 英文 

 

中文  

聯絡電話  傳真號碼  

本人閱悉，並代表本機構/單位承諾遵守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的場地借用條款及使用守則。 

借用單位負責人簽署 

 

 

日    期  

機構/單位印章 

 

 

 

附上註冊証明文件副本  : 

□ 商業登記証   或       □ 慈善團體註冊証明(由香港稅務局發出之証明書) 
備註：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料只作本地域處理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。

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料不足或不正確，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理有關申請。 

(地域總部專用) 
致     ：借用申請負責人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 接納場地申請 

□ 接納停車申請(____________輛) 

1. 編號: _____________________ 

2. 請於____________前繳費 $____________ 
支票抬頭: 

「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」或 
「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Region」 

□ 不接納申請 

□ 沒有所需或其他場地 

□ 沒有所需場地，建議另外之場地如下. 

房間:______________ 日期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金額: HK$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□ 其他 Others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
